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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大学兼职教师聘任管理暂行办法 

武大人字〔2002〕56 号 

 

一、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了促进学校教学、科研工作的发展和学科建

设，加强校际、国际间学术交流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学校聘请的兼职教师包括名誉教授、客座教授、

兼职教授和一般兼职教师。 

 

二、聘任对象 

第三条  名誉教授的授予对象应满足以下条件： 

1．在学术领域作出国际公认的重大贡献或在政治、经济

等领域具有国际影响的杰出人士； 

2．对武汉大学发展给予了切实的关心和支持。 

第四条  客座教授的聘任对象应满足以下条件： 

1．聘任对象为在国外（境外）从事教学科研工作，具有

教授或同等专业技术职务，在本专业领域内具有国际影响的著

名专家、学者，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； 

2．在其专业领域与我校有重要的合作交流项目或能为我

校教学科研与学科建设提供重要的支持； 

3．与聘任单位（各学院）有明确的工作协议并可以得到

切实履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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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兼职教授的聘任对象应满足以下条件： 

1．聘任对象为在国内从事教学科研工作，具有教授或同

等专业技术职务，在本专业领域内具有重要影响的著名专家、

学者，一般应要具有博士学位。 

2．在其专业领域与我校有重要的合作交流项目或能为我

校教学科研与学科建设提供重要的支持。 

3．与聘任单位（各学院）签定明确的工作协议并可以得

到切实履行。 

第六条  一般兼职教师由各学院聘任并报校人事部备案。 

 

三、聘任程序 

第七条  对于名誉教授、客座教授、兼职教授的聘任，各

学院首先要根据工作需要慎重决定聘请对象，经院学术委员会

讨论通过后向人事部提供聘请对象有效的身份、学历、经历、

现任职务、学术成果的证明材料，并由申请人或申请人的委托

人填写《武汉大学聘请校外教师申请表》。 

人事部初审后，兼职教授、客座教授报主管副校长审批；

名誉教授再报校长批准后，请示教育部审批。 

聘请国外及港澳台学者，各学院应报国际交流与合作部审

查同意后，再按上述程序办理。 

兼职教授聘任同时符合本办法第十三条的，由人事部审核

后盖主管校长签名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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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兼职教授、客座教授的聘期为一至三年。名誉教

授一般不设定聘期。 

兼职教授的续聘报人事部审定，客座教授的续聘由人事部

初审后，报主管副校长审批。续聘与初聘的审批条件相同。续

聘的聘期不应超过原聘期。 

 

四、管  理 

第九条  名誉教授由学校负责管理；兼职教授和客座教授

由学院具体负责管理。各学院应与兼职教授、客座教授签定工

作协议书，协议书必须明确规定兼职教授、客座教授的职责、

工作目标和任务。每年年底，各学院应对本单位兼职教授、客

座教授当年到校工作的情况进行考核，并将考核结果以书面形

式报告人事部。 

第十条  对于考核合格的兼职教授、客座教授，学院可根

据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给予一定的补贴。如果连续两年考核不

合格者，学校将取消聘任资格或不再延聘。 

第十一条  对考核不合格的人员超过半数以上的学院，学

校将不再批准该院新聘兼职教授、客座教授。 

第十二条  聘任校外教授年龄要求：一般正高职称年龄不

超过 60岁；院士年龄不超过 70岁。 

第十三条  聘任校外兼职教授人数一般不得超过本学院

教授总人数的三分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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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附  则 

第十四条  被聘任的各类兼职教师的待遇问题由所在学

院自行解决。 

第十五条  本暂行办法自发文之日起生效，以往学校有关

兼职教师的文件及其它文件中涉及兼职教授的条款同时失效。 

第十六条  本暂行办法如有与上级主管部门规定不符的，

以上级主管部门的规定为准。 

第十七条  本暂行办法解释权在人事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